
 

修正案结构注解 

 
 

修正案 1.1 

不存在修正案的修正案（即双重修正案），但决议草案

中需要修正的部分可以进一步修正。 

 
 
 
 
 

委员会及议题需要指出。 委员会：大会第一委员会 
议题：无核国家的核威胁 
起草国：美国、英国 
附议国：法国，德国，西班牙，意大利，南非，加拿大，中国，泰国，尼日利亚，巴西，

瑞典，芬兰，荷兰，澳大利亚，厄瓜多尔，阿根廷，希腊，波兰，苏丹，加纳，

马里，瓦努阿图，汤加，马来西亚，印度尼西亚，文莱，巴巴多斯，圣卢西亚，

奥地利，卢森堡，摩洛哥，塞内加尔，坦桑尼亚，赞比亚，津巴布韦，蒙古，

日本，沙特阿拉伯，也门 
 
 
 
 
 

一份修正案只有在通过主席的赞成及达到全部与会国的 20%国家（起草国+附
议国）的签字后才能被通过。 

 
 
 
 
 
 
 
 
1. 去掉行动性条款第三项中语句：“特别是核武器国家” 
2. 加入行动性条款,作为第四项： 

需要改动的词语及具体条款需要指出。

以下是修正案的主体部分。只有行动性条款可以被修正，导言性条款不可修正。每一

条修正以一个动词开头。 

“倡议所有核武器国家，以全球利益为先，积极寻求可行性途径力求与无核国家达成共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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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增加的条款应指出要增加到的具体位置。 

 
 
 
 


